
 

 
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 

就  

審 計 署 署 長  

2 0 2 0  ─  2 0 2 1 年 度 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

帳 目 審 計 結 果 報 告 書  

提 交 的 報 告 書  

 

 

 

 

 

2021 年 10 月  

 



 

 -  i  -

目錄  
 

  段落 頁數 

 

第 1 部 引言 
 

  

 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立  
 

1 1 

 委員會的成員  
 
 

2 1 

第 2 部  委員會的研究工作 

 
  

 研究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 
 

1 - 3 2 

 本報告書的特別安排  
 

4 2 - 3 

 委員會的報告書  
 

5 3 

 鳴謝  
 
 

6 3 

第 3 部 保密承諾書 
 

  

 委員會委員的保密承諾書  
 
 

1 - 2 4 

第 4 部 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對 審 計 署 署 長

2020-2021 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

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的觀察

所得  
 
 

1 - 2 5 - 6 

委員會主席、副主席及各委員署名  
 
 

 7 

附錄 1 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》 

 
 

 8 - 9 

附錄 2 1998 年 2 月 11 日臨時立法會會議

上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提交臨時

立法會的文件：《香港特別行政區

政 府 帳 目 審 計 工 作 的 範 圍    
"衡工量值式審計 "》  

 10 - 12 



 
第 1 部  

 
引言  

 

 

 -  1  -

 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立 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《香港特別

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第 72 條的規定成立，這些規定載於本

報告書附錄 1。  
 
 
2 .  委員會的成員  立法會主席根據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

第 72(3)條任命下列議員為委員會成員： 
 

主席   ：  石禮謙議員 , GBS, JP 
 
副主席 ：  謝偉俊議員 , JP 
 
委員   ：  何俊賢議員 , BBS, JP 

邵家輝議員 , JP 
容海恩議員 , JP 
劉國勳議員 , MH, JP 
謝偉銓議員 , BBS, JP 

 

秘書   ：  詹詠儀  
 
法律顧問：  曹志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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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研究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 根據《核數條例》 (第 122 章 )
第 12 條 ， 審 計 署 署 長 須 於 財 政 年 度 完 結 後 的 7 個 月 內

(即 10 月 31 日或該日前 )，或行政長官決定的較長期間內，就

政府的帳目擬備報告，並將該報告呈交立法會主席。在收到

審計署署長呈交的報告後的 1 個月內，或立法會主席決定的較

長期間內，該報告的文本須提交立法會。  
 
 
2. 此外，根據於 1998 年 2 月 11 日提交臨時立法會的有關

衡 工 量 值 式 審 計 的 文 件 ( 載 於 附 錄 2) ， 審 計 署 署 長 須 將

其 " 衡 工 量 值 式 審 計 " 研 究 的 結 果 ， 每 年 向 立 法 會 報 告

兩次。 1 審計署署長通常於每年 10 月底將其就政府帳目擬備的

報告連同第一份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一併呈交立法會

主席，而兩份報告書的文本均於每年 11 月提交立法會。  
 
 
3. 根據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第 72(9)及 (10)條 (載於附錄 1)，
政府帳目委員會通常須於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提交立法會省覽

之日起 3 個月內就該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提交報告。  
 
 
4. 本報告書的特別安排 基於第六屆立法會會期將於 2021 年

10 月 30 日 中 止 ， 審 計 署 署 長 未 能 按 上 述 慣 例 將 其

2020-2021 年度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 ("政府帳目審計結果

報告書 ")及其第一份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(即第七十七號

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)於 2021 年 10 月底呈交立法會主席，

以便於 2021 年 11 月提交立法會省覽。在此情況下，審計署署長

與立法會主席、政府帳目委員會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達成協議，

把呈交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予立法會主席的日期提前至

2021 年 9 月 10 日，以便該報告書於 2021 年 9 月 15 日提交

立法會省覽，讓政府帳目委員會可以在第六屆立法會中止前

研究該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。至於第七十七號衡工量值式

審計結果報告書，審計署署長已尋求行政長官批准，將報告書呈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第一份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須於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 7 個月內

(即 10 月 31 日或該日前 )，或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，呈交

立法會主席。報告書須在一個月內，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

內 ，提 交立 法會 。第 二份 衡工 量值 式審 計結 果報 告書 最遲 須於 每年

4 月 7 日或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日期之前，呈交立法會主席，並且最遲

須於 4 月 30 日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日期之前，提交立法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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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 立 法會主 席 的 日 期 延 至 第 七 屆 立 法 會 但 不 遲 於 2022 年

4 月 7 日 (即提交第七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的

限期 )。  
 
 
5.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書  本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對 應 於

2021 年 9 月 15 日提交立法會的審計署署長政府帳目審計結果

報告書。  
 
 
6. 鳴謝  委員會衷心感謝法律顧問和秘書所提供的支援。

審計署署長及其屬下人員發揮專業精神，致力在緊迫的時間內

完成其報告書，委員會亦在此一併致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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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員會委員的保密承諾書  為加強委員會及其工作行事

持正，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委員簽署保密承諾書。委員同意，就

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研究工作，他們不會披露任何關涉委員會

有關程序而被列為機密的事情，這些事情包括任何向委員會提

供的證據或文件，以及任何與委員會在非公開會議上所作討論

或商議有關的資料。委員亦同意採取所需步驟，防止這些事情在

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之前或之後向外披露，但經委員會撤

銷保密限制的事情，則不受這限制。 

 
 
2. 委員會委員所簽署的保密承諾書已上載至立法會網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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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計署就 2020-2021 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帳目進行

研究及審計工作。  
 
 
2. 在研究審計署署長 2020-2021 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

帳目 (按現金收付制編製 )審計結果報告書時，委員會察悉，審計署

並無發現帳目中 (不論是個別帳目或匯總起來 )有重大錯誤陳述。

委員會亦特別注意到：  
 

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 
 

 ─  在 2020-2021 年度， "總目 3內部稅收 "的收入
(3,308 億元 )主要包括利得稅、薪俸稅和印花稅，佔總
收入的 60%；  

 
 ─  年內從利得稅所得的內部稅收由 2019-2020 年度

的 1,559 億元減少至 2020-2021 年度的 1,355 億元，
跌 幅 為 13% ； 而 從 薪 俸 稅 所 得 的 內 部 稅 收 則 由
2019-2020 年度的 504 億元增加至 2020-2021 年度的
750 億元，增幅達 49%； 1 

 
 ─  在 2020-2021 年度， 2,519 億元的非經常開支佔政府

開支總額的最大部分 (33%)，當中主要包括向防疫
抗疫基金注資 (1,323 億元 )、現金發放計劃 (650 億元 )
及 "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 "(80 億元 )；  

 
 ─  在 2020-2021 財政年度，政府當局繼續要求聯合國難民

事務高級專員署償還約 12 億元的尚欠暫支款項，但
至今並未收到任何還款。政府當局備悉委員會提出以
撇帳方式處理欠款的建議，並會仔細作出考慮；  

 
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 
 

 ─ 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，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結餘為
1,307 億元，較上一年減少 461 億元或 26%，主因是
地價收入減少了 530 億元；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薪 俸 稅 增加 246 億 元 (49%)， 主 要 由 於 2019-2020 年 度 的 稅 款 延 至

2020-2021 年度徵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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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─ 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的"退還多繳地價"在 2020-2021 年

度所增加的 1 億 180 萬元，主要涉及政府當局為短期

豁免書持有人提供紓困措施而退還的款項； 2 及  
 
土地基金  
 

 ─  政府當局於 2020 年 6 月從土地基金 (經未來基金 )撥出

273 億 元 ， 用 以 投 資 國 泰 航 空 有 限 公 司 ； 繼 而 在

2020 年 8 月 12 日從存放在外匯基金的土地基金資產

中撥取 195 億元，以投資國泰航空有限公司。餘下

78 億元已預留作為提供予國泰航空有限公司的過渡

貸款；款項會按照貸款協議提取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2019 年 10 月，政府當局推出措施，向社區和商業用途的短期豁免書的

合資格持有人 (例如零售和餐飲業者 )提供 50%費用寬免。已預繳費用

(大多是整季的費用 )的豁免書持有人，獲政府當局退還因寬免而多收的

款額。紓困措施在 2020-2021 年度進一步加強。由 2020 年 4 月起，費用

寬免幅度由 50%提高至 75%，而寬免安排亦擴展至早前未受惠行業 (例
如公共運輸機構的車廠 )。因與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有關的強制關閉令

而停業的豁免書持有人，亦由 2020 年 4 月起獲 100%費用寬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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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 
 
 

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》  
 
 

72. 政府帳目委員會 

 
 (1)  立法會設有一個名為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常設委員會，

負責研究審計署署長就以下各事宜提交的報告    
 

(a) 政府的帳目；  
 
(b) 委員會認為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其他帳目；及  
 
(c) 委 員 會 認 為 與 審 計 署 署 長 履 行 職 責 或 行 使 職 權

有關的事宜。  
 
 (2)  委員會亦須研究由審計署署長就其審計 (衡工量值審計 )
工作而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報告。在該報告中，審計署署長就政府

部門、憑藉任何條例審計署署長職權範圍所及的公共團體或組織

或接受公帑補助的組織是否符合經濟原則及是否講求效率與效用，

進行審計。  
 
 (3)  委員會由一名主席、副主席及 5 名委員組成，全部均須

為立法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決定的選舉程序任命的議員。 

(2005 年第 214 號法律公告 ) 
 
 (3A)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兩名委員。  
(2005 年第 214 號法律公告 ) 
 
 (3B) 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，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選

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。   (2005 年第 214 號法律公告 ) 
 
 (3C)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，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

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。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

與表決，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，則在此情況下他

須作決定性表決。   (2005 年第 214 號法律公告 ) 
 
 (4)  第 (1)及 (2)款所述的報告，一經提交立法會省覽，即當

作已由立法會交付委員會研究。  
 
 
 



 -  9  -

 
 
 
 (5)  除主席另有命令外，委員會根據第 (8)款邀請任何人士

列席的會議，新聞界及公眾人士得准進入會場旁聽。  
 
 (6)  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、時間及地點舉行會議。

會議的書面預告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5 整天前發給各委員及任何獲邀

列席的人士；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。  
 
 (7)  (由 2005 年第 214 號法律公告廢除 ) 
 
 (8)  主席或委員會可邀請任何官員，或報告所指帳目所屬或

與之有關的非政府團體或組織的成員或僱員，提供委員會在履行其

職責時可能需要的資料，或作出解釋，或出示紀錄或文件；委員會

亦可就該等資料、解釋、紀錄或文件邀請其他人士提供協助。  
 
 (9)  委員會須於審計署署長將政府帳目的審計報告提交

立法會省覽之日起 3 個月內 (或根據《核數條例》 (第 122 章 )第 12 條

決定的較長時間內 )就該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提交報告。  
 
 (10)  委員會須於審計署署長將第 (2)款所述的報告提交立法會

省覽之日起 3 個月內 (或立法會決定的較長時間內 )，就審計署署長的

報告提交報告。  
 
 (11)  除本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，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，

由委員會自行決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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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 
 
 

1998 年 2 月 11 日臨時立法會會議上 

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提交臨時立法會的文件： 

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工作的範圍    "衡工量值式審計"》 

 
 

工作範圍  
 
1.  審計署署長可就任何決策局、部門、機構、其他公眾團體、

公共機構或受審核機構在履行其職務時所遵守的經濟原則、取得的

效率和效益進行調查。  
 

2.  "受審核機構 "一詞包括    
 

(i) 審計署署長可根據任何有關條例所賦權力對其帳目加以審核

的任何人士、法人團體或其他團體；  
 

(ii) 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 (但署長亦可根據補助條件中的

一項協議對少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進行類似審核 )；
及  
 

(iii) 行政長官為公眾利益計而根據《核數條例》 (第 122 章 )
第 15 條的規定以書面授權署長對其帳目及紀錄進行審核的

機構。  
 

3.  上述工作範圍的定義，不應闡釋為給予審計署署長權利，使

其可對審核中的任何決策局、部門、機構、其他公眾團體、公共機構

或受審核機構的政策目標的優劣加以質詢，而依照下列準則，亦不得

質詢求得此等政策目標的方法，但署長可對達到此等目標所用方法

的經濟原則、效率和效益提出質詢。  
 

準則 

 

4.  審計署署長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時，應享有很大自由。他可以

促請立法會注意他在核數過程中所發現的任何情況，並指出所牽涉

的財政問題。按照準則訂定的範圍，審計署署長不會評論行政會議

及立法會的決策，但可指出此等決策對公帑的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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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審計署署長在審查政策目標如何執行的過程中，如有理由
相信有關人員在制訂政策目標和作出決定時，可能缺乏足夠、有關
和可靠的財政及其他資料作為制訂政策目標或作出決定的根據，而
一些重要的基本假設亦可能不夠明確，他都可以進行調查，證實他的
想法是否正確。調查結果如顯示他的想法正確，他便應把有關事項
提交立法會，由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出進一步質詢。由於進行此類調查
的程序，可能涉及審查政策目標的制訂方法，審計署署長向立法會
作出報告時，不應對有關事項下任何判斷，而只應條陳事實，由政府
帳目委員會根據此等事實提出質詢。  
 
6.  審計署署長亦可    
 

(i) 查核有關方面在釐定政策目標及作出決策時，是否有適當的
權力；  
 

(ii) 查核有關方面有否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，以期探討、揀選和
評估其他推行政策的辦法；  

 
(iii) 查核既定的政策目標是否已明確界定；其後就推行政策所作

的決定，是否符合核准的目標並由適當階層的人員運用適當
權力作出；向執行人員發出的指示，又是否符合核准的政策
目標和決定，並為有關人員清楚了解；  
 

(iv) 查核各項不同的政策目標，以及所選用的推行辦法，是否
有衝突或可能有衝突；  

 
(v) 查核有關方面在將政策目標演繹為行動目標和成效標準

方面，進展和效用如何；查核有關方面有否考慮其他服務水平
成本及其他有關的因素，以及在成本變動時加以檢討；及  

 
(vi) 有權行使《核數條例》 (第 122 章 )第 9 條所授予的權力。  

 
程序 
 

7.  審計署署長須將其 "衡工量值式審計 "研究的結果，每年向
立法會報告兩次。第一份報告書須於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 7 個月內，
或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，呈交立法會主席。報告書須在
一個月內，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，提交立法會。
第二份報告書最遲須於每年 4 月 7 日或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日期
之前，提交立法會主席，並且最遲須於 4 月 30 日或立法會主席另行
規定的日期之前，提交立法會。  



 -  12 -

 
 
 
8. 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，須交付政府帳目委員會

研究。政府帳目委員會研究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時，須依循立法會

的《議事規則》。  
 

9.  政府就本委員會報告書所提事項擬採取的行動，將在政府

覆文內加以評論，政府覆文須在本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 3 個月

內，提交該會。  
 
10.  本 文 所 提 及 的 立 法 會 ， 在 臨 時 立 法 會 存 在 期 間 指 臨 時

立法會。  




